
上海市大力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减证便民优化营商环境

一、背景缘由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进一步“减证便民”，是党

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是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点工作，对解决申请人办事难、办事

烦、多头跑、来回跑问题和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2020

年底，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推行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根据国家要求，上海市 2021 年大力推

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二、基本做法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简而言之，是申请人办理行政事

项时“以承诺替代证明”，行政机关依据申请人承诺办理行

政事项（不再索要证明）并事中事后核查承诺的真实性、作

出相应处理。这是一种基于信用的创新管理机制，申请人无

需开具证明即可快速办理事项，其实质是用政府部门多“做

事”换取群众、企业少“跑腿”。

作为一种创新的行政管理方式，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在

国内缺乏成熟经验，需要在制度、机制、实践等方面进行大

量探索。经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上海市高质量完成了年度

推行任务，并探索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标准工作模式。基本

做法如下：

一是制定《上海市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

案》，明确“做什么”。实施方案明确了本市工作目标、主要

任务、组织保障等，对工作要求进行了细化、明确。同时，

按照最大限度便民利民原则，尽可能扩大推行范围和适用主

体范围，如将在沪外国人纳入适用范围等。

二是制订《上海市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总目录》



（以下简称《总目录》），明确现阶段“做哪些”。经全面梳

理、分类研究、多番商议后，本市制定了《总目录》，明确

上海对 72 项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涉及市场监管、民

政等 19 个系统的 50 类政务服务事项，并明确分批落地实施。

第一批 44 项，今年 6 月底落地；第二批 17 项，今年 12 月

底落地；第三批 11 项，2022 年 6 月底落地。其中，有 44 项

为市场主体准营需提交的证明，占比 61.1%；有 14 项为自然

人办理执业资格需提交的证明，占比 19.4%；有 4 项为相关

单位、机构设立登记需提交的证明，占比 5.6%；有 4 项为社

会救助、社会保险待遇申领需提交的证明，占比 5.6%。

三是制定详细职责分工和工作指引，明确“谁来做”“怎

么做”。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改变了行政事项办理方式，需

要索证单位、出证单位、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平台管理单位、

信用管理单位、受理机构等充分协作配合。为破解多单位协

调协作难的问题，本市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牵头单位市

司法局深入调研，全面摸清各类行政事项办理流程，明确各

类行政事项落实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工作流程、具体要求

及相关单位间职责分工，形成详细分工表和工作指引，指导

各单位对号入座、按要求推进。

四是及时破解推进中各类困难、问题，确保“做实做好”。

《总目录》出台后半年间，上海共组织全市相关单位培训 2

次、重点单位培训 4 次，并组织 7 次推进会研究解决各类重

点难点问题。在制度配套方面，明确了办事指南修改、公布

的规范要求，形成告知承诺书模板供各部门参考；在核查配

套方面，有力推动出证部门给予索证部门核查支持，以“有

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为例，先后召开 2 次现场会和 4 次视

频会协调推动，最终实现证明信息共享；在信息化配套方面，

索证部门快速改造行政事项办理系统，在受理、审核环节增

加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理通道，增设核查环节；在信用配

套方面，全面推进“信用管理嵌入行政事项办理”，形成信



用管理“三清单”模板，确定信用查询、承诺书公示、信用

记录上传的标准要素，开发信用查询、上传专用接口，并开

展基层实地检查，推动信用监管落地落实。

三、主要成效

一是大量市民和企业受益。今年 11 月底，《总目录》中

第一、二批证明事项（共 61 项）全部落地实施，其中 17 项

为提前落地。据不完全统计，自今年 7 月 1 日首批落地实施，

至 11 月底，全市共 10.7 万余件行政事项采用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方式办理，减少市民、企业往返出证单位开证明至少

21.4 万次；对已实施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绝大多数申请

人选择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证明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减

少了市民往返出证单位开证明的辛苦，降低了企业办事创业

的成本，使营商环境更加优化。

二是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标准工作模式。在推进中，本市

逐步形成了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四+2”工作模式（“四个

环节+2 个步骤”），即把好制度配套、信息化配套、核查配套、

信用配套四个环节，并完成培训、公布 2 个步骤，即可实现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真正落地实施。经过几个月的实践验

证，“四+2”模式已成为本市推进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有

力抓手。

三是溢出效应明显。首先，实施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后，

出证部门将证明信息直接共享给索证部门，避免了其他因素

对证明的影响，保证证明信息的真实度、准确度，提升了索

证部门的行业监管能力。其次，推进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过

程中，多数部门优化改造了办事流程，有的部门（如市医保

局）还实现了全程线上办理，不见面、零跑动，便民效果更

加明显。再次，行政部门通过“一网通办”平台进行数据共

享并生成、上传信用信息，实现了数据的集中汇聚、沉淀、

使用，有利于大数据构建、分析、利用，助力城市数字化转

型。最后，对已实施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的行政事项，上海在



国家要求的证明事项“容缺受理”（申请人仍需补交证明）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实施“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无

需补交证明），从而更加便民。《总目录》中该类证明事项共

24 项，目前 23 项已实现申请人不再补交证明，1 项正在加

紧推进。

四、推广价值

一方面，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推动行政管理由“申请人

凭证明办事”，转变为“申请人承诺即可办事，行政机关自

行核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对本市减证便民优化服务、

促进政务数据共享、加强行政监管协同、加快城市数字化转

型、健全信用监管机制等具有重要作用，是城市治理能力提

升、智慧城市建设的必然方向。

另一方面，本市首创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四+2”工

作模式涵盖各类行政事项，且工作流程清晰、工作要求明确、

职责划分清楚，可用于指导各类行政事项快速、规范实施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助于本市加快全面推开，进一步提升

减证便民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